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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1）鄂 07破 10号之二十

申请人：鄂州曼晶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傅忠彬。

本院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鄂州曼晶置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曼晶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1年 11

月 8 日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

人）。2025年 5月 19日，管理人向本院申请解除位于鄂州市滨

湖南路与滨湖东路交汇处曼晶国际广场酒店（1-28 层）第一栋

所有房屋的全部查封措施。

本院查明：曼晶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月 5日，注册资本为

2000 万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詹右铭，股东为詹国

民（认缴出资额 1000 万元，持股比例 50%）、詹珂莹（认缴出

资额 700万元，持股比例 35%）、詹右铭（认缴出资额 300万元，

持股比例 15%）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；房屋销售；酒店管理。

曼晶公司于 2010 年在鄂州市鄂城区滨湖南路与滨湖东路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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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处开发“曼晶国际广场”项目，该项目已建成酒店式公寓楼 1

栋，住宅楼 2栋。其中酒店式公寓楼占地面积为 24516.5平方米，

土地证号为鄂州国用（2012）第 1-138号。曼晶国际酒店项目于

2010年 12月正式开工建设，2012年 7月建筑主体封顶，进入装

修阶段。曼晶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

书，证书编号为：鄂州房预字 1200041 号。2014 年 8 月，曼晶

国际酒店项目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工至破产受理。

另查明，曼晶公司于破产受理前陆续向 206户购房人出售了

270套酒店式公寓，购房人与曼晶公司签订了书面的《商品房买

卖合同》并办理备案，部分房屋同时办理了预告登记或预告抵押。

截至 2025 年 4 月 14 日，除 11 户以房抵工程款的购房人同意解

除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并向管理人申报了工程款债权，已有 190

户购房人同意以其购房时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本金的 70%进行回

购，并签署了书面材料，同意解除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的购房人

户数为 201户。另有 5户购房人未签署同意回购的书面材料，管

理人已依法强制解除了曼晶公司与其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。

2025年 4月 17日至 2025年 4月 25日期间，管理人按照购房人

签署同意七折回购房屋的时间顺序向各购房人足额支付了回购

款，除个别购房人因涉及其他法院的强制执行、无法联系以及未

配合签署《领款单》暂未支付外，其他购房人均已收到回购款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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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：“不动产物权的设立、变更、转让和消灭，经依法登记，

发生效力；未经登记，不发生效力，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

外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：“人民法

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，执行

程序应当中止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对债务人财

产已采取保全措施的相关单位，在知悉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有关

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后，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及时

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。”全国人大法工委向最高人民

法院请示上述条款适用的复函指出“在相关法院或者行政机关未

依照上述规定解除保全的，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可以径行作出解

除对债务人财产的所有保全措施的裁定。”曼晶公司开发的曼

晶国际酒店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停工烂尾，该项

目物权至今未发生变动。曼晶公司与 206户购房人之间的《商品

房买卖合同》解除后，上述房屋物权归曼晶公司所有再无争议。

曼晶公司的债权人、购房人均可通过破产清算程序解决曼晶公司

与其之间的法律纠纷，本院已于 2021 年 9月 30日受理曼晶公司

破产清算申请，涉及曼晶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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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位于鄂州市滨湖南路与滨湖东路交汇处曼晶国际广场

酒店项目所有房屋的全部查封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湛少鹏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柯  君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刘岳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王赛君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张  鑫


